
《分布式光伏电站数智化集中运维管理技术规范》
编制说明

一、 工作简况

1、任务来源

2025 年 7 月 21 日，广东省太阳能协会发布“关于《分布式光伏电站数智化集

中运维管理技术规范》等两项团体标准立项的通知”，《分布式光伏电站数智化集

中运维管理技术规范》标准立项，由广东省太阳能协会组织起草，晶讯通（广东）

技术有限公司、广东省新基建科技有限公司、深圳市鹏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、广

东华蓝能源开发有限公司、广东光科电力有限公司、江门市新会银洲湖能源有限公

司、粤特电力(深圳)有限公司、光点绿色建筑科技（广东）有限公司、广东顾光新

能源有限公司、信科数联（广东）技术有限公司、广东伏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、

广东智晟新能源有限公司、广东兆万工程咨询有限公司、西安振森智能科技有限公

司、广州穗开电业有限公司参与编写。

分布式光伏具有分布散、规模小、场景杂（户用、工商业屋顶等）的特点，随

着装机量快速增长，传统分散式运维模式面临效率低、成本高、数据割裂等问题。

广东省作为分布式光伏大省，2025 年分布式光伏累计装机量为 46.39GW，其中户用

及工商业分布式分别累计装机 8.5GW、37.89GW，但因缺乏数智化集中运维标准，

导致运维成本比国际先进水平高 15%-20%，故障响应时间平均达 48 小时以上。

现有国家及行业标准多聚焦单一电站技术要求，未覆盖“数智化+集中化”运

维的全流程；浙江、上海等地的地方标准（DB33/T 2004、DB31/T 1034）虽涉及分

布式服务，但未针对数智化技术（如边缘计算、无人机巡检）和集中管理模式（如

区域运维中心）制定规范。

本规范的制定旨在：

（1）统一技术要求、运营流程与服务标准，明确电站可观、可测、可控、可

调能力建设规范，保障电站安全稳定运行与高效运维；

（2）依托云计算、大数据、人工智能、边缘计算、数字孪生等新一代信息技

术，构建云 - 边 - 端协同数智化运维体系，推动运维模式向预测性维护、智能巡

检、集约化管理升级；

（3）规范分布式光伏与虚拟电厂平台对接、数据交互及能力测试要求，支撑



电站作为发电类虚拟电厂资源参与广东电力市场化交易；强化网络安全、运行安全、

作业安全全维度防护，落实网络安全等级保护 2.0 三级要求，保障设备安全、人

身安全、电网安全与数据安全；

（4）统一数据采集、传输、存储、应用与审计标准，满足电力监管、故障追

溯、合规审计与市场结算需求，全面提升分布式光伏运维质量、发电效率与经济效

益，助力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与新能源高质量发展。

2、主要工作过程

2025 年 7 月上旬，编制组向广东省太阳能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交立项申

请书。

2025 年 7 月 21 日，标准立项

2025 年 9 月 9 日，广东省太阳能协会组织成立了标准调研小组，召开了小组

第一次工作会议。会上讨论了标准制定的申请计划、总体思路、标准框架、制定标

准的工作安排、编写分工等事项，确定成立标准的编写组、编写原则及要求、工作

进度等。

2025 年 9 月 9 日，第一次标准编制研讨会召开，标准编制工作组讨论了标准

草案，所有标准编制单位就相关技术要点及规范内容进行商定；

2026 年 2 月，编制组对标准生产技术部分大纲进行修改。

2026 年 3 月上旬，编制组完成对标准初稿的编制，进行内部第一次征求意见。

2026 年 3 月 26 日，编制组针对第一次征求意见内容进行修改，形成第二版标

准文本，并进行第二次内部征求意见。

2026 年 3 月上旬，编制组完成对标准初稿的编制，进行内部讨论与意见征集。

2026 年 4 月 17 日-2026 年 5 月 13 日，编制根据内部讨论意见对初稿内容进行

修改，形成征求意见稿。

二、 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

1、标准编制原则

本标准按照 GB/T1.1-2020 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:标准化文件的结构

与起草规则》的规定起草，遵循科学性、系统性、先进性、实用性、安全合规、市

场适配六大原则：

 立足广东分布式光伏实际场景，适配工商业、户用、园区屋顶等多元应用；



 融合云计算、大数据、AI、边缘计算、数字孪生、物联网、无人机、机器

人等新一代技术；

 强化安全、数据、网络、设备、人员全维度管控；

 对接虚拟电厂、电力市场、调度监管要求；

 与国家、行业、地方标准协调一致，可落地、可考核、可推广。

在标准编制过程中，主要依据

 GB/T 19964、GB/T 34932、GB/T 37025、GB/T 38946、NB/T 32004 等国家

/ 行业标准；

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 2.0、电力监控系统安全规范；

 广东电力市场、虚拟电厂相关政策文件；

 国内先进运维实践、企业技术标准、AI 算法行业规范。

2、标准主要内容依据

标准共 8章及 2个资料性附录，围绕数智化运维体系、平台架构、四可能力、

运行维护、智能安全、虚拟电厂协同等关键维度展开，主要包括：

基本要求：明确运维企业资质、人员团队、制度能力、平台系统等基础准入与

运行原则，提出安全可靠、数据驱动、智能高效、协同交易、闭环管理总体要求。

数智化运维体系与平台架构：构建云 - 边 - 端协同三层架构，明确云端大数

据分析、边缘实时控制、终端感知采集的功能定位；规定平台数据采集、实时监控、

远程控制、智能诊断、告警预警、智能巡检、虚拟电厂协同等核心功能及性能指标，

落实网络安全等级保护 2.0 三级要求。

生产与技术准备：规范现场环境、设备、通信、电源、人员安全防护条件；明

确技术资料、设备台账、图纸文档、应急预案电子化管理要求；建立“可观、可测、

可控、可调”能力建设标准，细化虚拟电厂平台对接、数据交互、能力测试的技术

指标与流程要求。

数智化运行维护管理：建立扁平化运维组织体系，明确集中监控、区域运维、

技术支撑、虚拟电厂运营四大中心职责；规定智能巡检、AI 诊断、预测性维护、

故障闭环处置、运行维护记录等全流程管理标准，量化关键设备运行、效率、电能

质量、网络安全指标。

智能安全管理：构建智能安防、运行安全、作业安全三位一体防护体系，明确



周界防护、门禁监控、网络隔离、加密传输、安全审计、绝缘监测、温度监测、故

障预警、电子工作票、智能穿戴、AI 安全识别等安全技术与管理要求，保障设备、

人身、电网与数据安全。

附录：明确平台数据采集清单、设备参数设置规范，为标准落地提供技术支撑。

三、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、综述报告、技术经济论证，预期的经济效果

1、主要试验或验证

本规范关键技术与管理要求均经平台性能、四可能力、虚拟电厂对接、设备运

维、网络安全、智能运维、安全应急七类试验验证。通过压力测试、现场联调、长

期运行比对、仿真与安全检测，确认数据采集、指令响应、功率调节、计量精度、

安全防护等指标满足调度、市场与运维实际需求，条款科学可行、可落地执行。

2、预期的经济效果

（1）经济效益：统一运维标准、降低运维成本 15%–20%；故障响应缩短至

≤24 小时，发电量提升 2%–5%；支撑电站参与电力市场，提升资产收益。

（2）社会效益：提升分布式光伏安全运行水平，降低设备与电网风险；推动

运维向集约化、智能化转型，助力新型电力系统建设。

（3）行业效益：填补广东数智化运维标准空白，规范市场秩序，引领技术升

级，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。

四、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的目的、意义和一致性程度；我国标准与被采用

标准的主要差异及其原因；以及与国际、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

1、国际标准

全球分布式光伏运维呈现 “数智化 + 集中化” 趋势：德国通过 VDE 标准体

系规范分布式光伏的远程监控接口，美国加州采用区域运维中心模式管理户用光伏

集群，但均未针对中国分布式场景的复杂性制定细化标准。

2、国内标准

多聚焦单一电站技术要求，未覆盖“数智化+集中化”运维的全流程。

3、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

GB/T38335-2019《光伏电站运行规程》、GB/T38946-2020《分布式光伏发电系

统集中运维技术规范》、NB/T11346-2023《光伏电站维护规程》、GB/T33599-2017

《光伏发电站并网运行控制规范》、NB/T32025-2015《光伏发电调度技术规范》T/CET



104—2024《光伏电站智慧运维管理系统建设规范》、T/CMEPCA 042—2024《新型

智慧运维分布式光伏电站技术规范》、T/BEPIA 001—2024《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

智慧运维管理规范》T/DZJN 235—2024《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智慧运维管理指南》

现有国家及行业标准多聚焦单一电站技术要求，未覆盖“数智化+集中化”运维的

全流程；浙江、上海等地的地方标准（DB33/T 2004、DB31/T 1034）虽涉及分布式

服务，但未针对数智化技术（如边缘计算、无人机巡检）和集中管理模式（如区域

运维中心）制定规范；现有团体标准主要涉及到智能管理系统的建设（包括数据采

集、系统功能）、智能技术的应用（智慧管理平台、机器人技术、无人机技术等）

以及人员管理要求，重点针对单一场站的管理，缺乏系统性思维，没有对应运维企

业的集中运维提出规范要求。

五、与我国有关现行法律、法规和其他强制性标准的关系

目前国内、国际并无现行标准，本标准符合我国相关法律、法规，与有关现行

法律、法规和强制性标准不抵触、不矛盾。相关指标符合目前我国光伏系统行业实

际情况。

六、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结果和依据

本标准的制定编写工作中未产生重大意见分歧。

七、标准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、指导性技术文件的建议及其理由；密级确

定的建议及其理由

本标准规范的内容不是国家强制要求，因此本标准为推荐性标准。

八、贯彻强制性标准的要求、措施建议

本规范为推荐性标准。

九、设立标准实施过渡期的理由

无。

十、代替或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

无。

十一、其他主要内容的解释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

无。

团体标准《分布式光伏数智化集中运维管理技术规范》编制工作组

2026 年 5 月 15 日


